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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規範草案總說明 

「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稱本法）業於一百十年十二月一日制定公布，

為落實及明確定義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相關規範，包

括：治療性處遇計畫項目、執行機構資格、法院囑託鑑定及交付執行治療性處

遇計畫流程、相對人應配合事項、不遵守法院裁定治療性處遇計畫內容處理方

式、治療性處遇計畫跨轄執行、跨機關聯繫會議及聯繫窗口、治療性處遇計畫

費用負擔等規定，爰擬具「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規範」草案

（以下稱本規範），共十五點，其要點如下： 

一、本規範訂定依據。（草案第一點） 

二、治療性處遇計畫項目。（草案第二點） 

三、治療性處遇計畫執行機構資格。（草案第三點） 

四、法院核發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得囑託鑑定。（草案第四點） 

五、法院核發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應送達執行機關。（草案第五點） 

六、執行機關接獲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後應辦理事項。（草案第六點） 

七、相對人未依指定期日至執行機構報到處理方式。（草案第七點） 

八、治療性處遇計畫延長、縮短處遇期間或變更內容之聲請人或機關及處理方

式。（草案第八點） 

九、相對人接受治療性處遇計畫期間特殊狀況處理方式。（草案第九點） 

十、相對人完成治療性處遇計畫處理方式。（草案第十點） 

十一、執行治療性處遇計畫期間相關通報方式。（草案第十一點） 

十二、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執行機關。（草案第十二點） 

十三、執行機關應定期召開網絡聯繫會議。（草案第十三點） 

十四、相關機關（構）應置專責聯絡窗口。（草案第十四點） 

十五、相對人接受治療性處遇計畫費用負擔。（草案第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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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規範草案 

規定 說明 

一、本規範依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規範訂定依據。 

二、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

治療性處遇計畫，其項目如下： 

（一）精神治療。 

（二）戒癮治療。 

（三）其他治療。 

治療性處遇計畫項目。 

 

三、本規範所稱治療性處遇計畫執行

機構（以下簡稱執行機構），應

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評鑑

合格並設有精神科門診或精神

科病房者。 

（二）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精神科醫

院評鑑合格者。 

（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藥

癮戒治醫療機構。 

（四）經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

機關指定之醫事機構。 

因應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安排執行法院針對跟蹤騷擾案件相對

人所核發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需要

，規範執行機構所應具資格。 

四、保護令案件審理終結前，法院得

命相對人接受有無必要施以治療

性處遇計畫之鑑定。 

考量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有無執行治

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必要，涉及醫療

專業診斷，爰明定法院於核發治療性

處遇計畫保護令前，得囑託鑑定。 

五、法院審理終結後，依聲請或依職

權所核發之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

令，應送達相對人戶籍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 

為落實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內容，

法院核發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應

送達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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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接獲前點保護令後，應即安排適

當之執行機構及指定處遇之期日

，並通知相對人或其代理人、執

行機構、被害人或其代理人、聲

請人及警察機關。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

關執行前項事宜，必要時得請警

察機關協助。 

一、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於接獲法院核發

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治療性處

遇計畫保護令後，所應安排處

遇執行相關事項及通知對象。 

二、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通知相對人依指

定期日至執行機構報到，如有

通知不到相對人、相對人行蹤

不明等情況，必要時得請警察

機關協助。 

七、相對人接獲前點第一項通知，應

依指定期日至執行機構報到，並

依法院裁定內容，完成治療性處

遇計畫。 

    相對人未於指定期日報到，

執行機構應於次日起七個工作日

內再行通知報到；其仍未報到者

，執行機構應填報「跟蹤騷擾案

件相對人到達／未到達治療性處

遇計畫執行機構通報書」（附件

一），並立即通報直轄市、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 

針對相對人未依直轄市、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指定期日至執行機構報到

時，明定執行機構之處理方式。 

八、執行機構認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

畫有延長、縮短其期間或變更內

容之必要者，應敘明理由及建議

，填妥「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特

殊狀況通報書」（附件二），通

報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

關。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

機關接獲前項通報，應即通知相

一、第一項明定執行機構認相對人

治療性處遇計畫有延長、縮短

其期間或變更內容之必要時，

所應填報通報書及通報單位。 

二、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接獲上述通報後

，所應通知機關及人員。 

三、第三項明定得向法院聲請撤銷

、變更或延長相對人治療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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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或其代理人、執行機構、被

害人或其代理人、聲請人、警察

機關及相對人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治療性處遇計畫保護令有效

期間屆滿前，檢察官或警察機關

得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聲請延

長之；被害人或聲請權人得依本

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向法院聲請撤

銷、變更或延長之。 

遇計畫保護令之機關及人員。 

九、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接獲執行機構通報相對人有不接

受、不遵守治療性處遇計畫內容

，或有恐嚇、施暴、跟蹤騷擾及

其他情事，必要時，應即通知警

察機關或移送地方檢察署。 

    執行機構為前項通報，應填

妥「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特殊狀

況通報書」。 

一、相對人依第七點指定期日報到

後，接受治療性處遇計畫期間

，有於處遇期日未事前請假、

屆期未參加處遇等不接受、不

遵守治療性處遇計畫內容，或

對被害人、治療人員或他人有

恐嚇、施暴、跟蹤騷擾及其他

情事時，於第一項明定，直轄

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接

獲執行機構通報後，所應通知

及移送對象。 

三、第二項明定執行機構進行前項

通報時，應填報通報書。 

十、執行機構應於相對人完成治療性

處遇計畫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

，填妥「跟蹤騷擾案件相對人完

成治療性處遇計畫報告書」（附

件三），並通報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 

相對人完成治療性處遇計畫後，執行

機構所應填報報告書及通報對象。 

十一、本規範之通報，得以書面、電信

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方式

為之；但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

一、第一項明定本規範第七點至前

點通報作業之通報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執行機構於完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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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傳送者，應補附書面通報資

料。 

     執行機構執行前項通報作

業，應確認直轄市、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收到通報資料。 

述事項通報後，應與直轄市、

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確認是

否收到通報資料。 

十二、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由相對

人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為之。相對人如

因工作、服役或其他因素，無法

於其戶籍所在地執行治療性處

遇計畫時，該地衛生主管機關得

協調相對人住居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協助

執行。 

相對人執行治療性處遇計畫，以其戶

籍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為主，如有例

外，始得協調其住居所在地衛生主管

機關協助執行。 

十三、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應邀集法院、地方檢察署、警察

機關、執行機構，就本規範各項

執行內容定期召開聯繫檢討會

議。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應邀

集相關單位，定期召開聯繫檢討會議

。 

十四、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法院、地方檢察署、警察機關

、執行機構，應置專責聯絡窗口

，負責本法有關相對人治療性

處遇計畫聯絡事宜。 

前項窗口聯絡資料，直轄

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應通

知各相關機關（構）。 

一、第一項明定治療性處遇計畫相

關權責機關（構），應置專責

聯絡窗口。 

二、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

關應行文通知第一項所列機關

（構），提供聯絡窗口資料，

並於綜整後通知該機關（構）

，爰為第二項規定。 

十五、第七點第一項治療性處遇計畫之

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相對人接受治療性處遇計畫之費用

，由相對人負擔。 

 


